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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難相恤：論中國民間的自治與扶貧

⊙ 牛銘實

 

「貧窮就是沒有飯吃，沒有棲身之地，沒有錢就醫，沒法上學，沒有工作。貧窮的人前途茫

茫，過一天算一天，貧窮的人沒有代言人，沒有能力翻身」。1 扶貧救恤因此應是任何一個政

府當務之急的項目。然而由於政府人力、財力的限制，民間社會一向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以彌

補政府能力的不足。2 世界銀行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們認為一個國家要脫貧致富，除了必須提

高經濟成長，降低貧富差距外，更需要善為利用社會資源，動員善心人士，建立起民間的扶貧

救恤組織。3 中國歷代也不乏民間發起的扶貧救恤。4 在這些實踐中，宋代的鄉約、社倉及民

國時期的儲押農倉制度和合作社，有一個同樣的特色，那就是它們都是運用自治的機制，建立

起有效的救濟組織和制度。

「鄉約」源於北宋陝西藍田，由呂大鈞（1031－1082）發起成立，後世稱之為「呂氏鄉約」。

約中明確宣示「患難相恤」是自治事業的一部分。約中人應互助互愛，對貧困但守本分的鄉

人，「眾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這種制度為鄉中需要救助的人提供了社

會保障。南宋時，大儒朱熹看的更遠，他創建的社倉制度，不僅平年能對窮困的人提供保障，

災年或荒年對全村、全鄉、甚至全縣都能提供經濟上的保障。社倉是以人民互助的方法組成的

一種自治性組織，有效地達到了救災扶貧的目的。由於社倉制度同時具有扶貧和賑災的功能，

宋以後每個朝代都設置社倉。民國時期採行的一種自治扶貧的辦法是儲押農倉制度。豐年時，

為了避免穀賤傷農，農戶可以將稻穀儲押在農倉，申請低利率的押貸。等到穀價漲了之後，農

民可隨時贖回稻穀。儲押農倉制度可以說是一種改良式的常平倉。民初另一種自治扶貧的辦法

是發源於德國的信用合作社制度，由當時的華洋義賑會推廣，對重建農村經濟發揮了很大作

用。雖然合作社是西方的產物，但與中國社倉的自治精神和運作方法非常相似。

這些前人扶貧救恤的經驗，打破了以往認為扶貧救恤與自治是屬於兩個不同研究範疇的觀點。

相反的，扶貧不只是自治事業當仁不讓的一個項目，自治也往往是最好的扶貧救恤辦法。本文

針對這幾個扶貧辦法，進行深入的研究，以探討扶貧與自治間的關係。首先我簡要介紹鄉約、

社倉、儲押農倉、合作社的源起、制度設計和運作方法，來說明扶貧救恤與自治間的關係。然

後，再從自治和扶貧的角度，討論中國現行的合作社制度，由此提出一些改革的建議，希望對

解決當前中國的扶貧救恤，有值得參考之處。

一、《呂氏鄉約》

北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陝西藍田呂大鈞（1031－1082）首創《呂氏鄉約》。5 鄉約

者，為鄰里鄉人，互相勸勉，以相助協濟為目的之一種制度，有如下幾個特點：1、自願加

入；2、由眾人推選領導人，「約正一人或二人，眾推正直不阿者為之。專主平決賞罰當

否」；3、以聚會的形式，使鄉人相親，淳厚風俗。「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聚，具酒



食」；4、賞罰公開，「遇聚會，則書其善惡，行其賞罰」。用記錄在案督促眾人，用開除懲

罰不可救藥的；5、議事民主，「若約有不便之事，共議更易」。6

蕭公權推崇《呂氏鄉約》「於君政官治之外別立鄉人自治之團體，尤為空前之創制。」「此種

組織不僅秦漢以來所未有，即明初『糧長』『老人』制度之精神亦與之大異。蓋宋、明鄉官、

地保之職務不過輔官以治民，其選任由於政府，其組織出於命令，與鄉約之自動自選自治者顯

不同科也。」7

鄉約內容豐富，約規包含四大項：1、德業相勸；2、過失相規；3、禮俗相交；4、患難相恤。

其中患難相恤的項目包括：水火、盜賊、疾病、死喪、孤弱、誣枉和貧乏七項，約中人據事情

緩急，由本人、近者及知情者，告主事或同約，給予救助。

救助的具體辦法如下：1、若有水火之災，「小則遣人救之，大則親往，多率人救之，並吊

之。」2、若有盜賊，「居之近者同力捕之。力不能捕，則告於同約者及白於官司，盡力防捕

之」。3、若有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稍甚，則親為博訪醫藥。貧無資者，助其養疾之

費」。4、若有死喪，「闕人干，則往助其事。闕財，則賻物及與借貸。吊問」。5、若有孤

弱，「孤遺無所依者，若其家有財可以自贍，則為之處理。或聞於官，或擇近親與鄰里可托者

主之，無令人期罔。可教者，為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姻。無財不能自存者，葉力濟之，無令失

所。若為人所期罔，眾人力與辦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

也」。6、若有誣枉，「有為誣枉過惡、不能自申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略可

以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眾以財濟之」。7、若有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

不足者，眾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救助手段是，「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

馬人僕，皆有無相假。」「可借而不借，及逾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皆有罰。」範圍不限於同

約，「凡有患難，雖非同約，其所知者亦當救恤，事重則率同約者共行之。」8

在鄉約制度下，透過教化，發揮人的愛心，為少數疲、癃、殘、疾、恂、獨、鰥、寡者提供了

社會保障。但只靠多數人的愛心來保障不幸的少數人是不夠的，在災年或荒年時，誰來保障每

個人的溫飽？因此，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平年，要能救濟貧困無助的人，在災年，也要能

保障社會整體的生存。朱熹看到了這個問題，也提出了一個解決的辦法。

二、朱熹與社倉

1168年朱熹在建寧府（今福建）崇安縣開耀鄉五夫里鄉居時，建寧災荒，人民缺乏食糧。朱熹

和劉如愚受知縣諸葛廷瑞之托，勸富戶發糧賑飢。後來當地餘糧快用完了，而離境二十里的浦

城，人們不堪災後糧貴引起的高利貸盤剝爆發盜亂，以致人心惶惶。兩人又忙給官府寫信求

救，知府徐吉當天令有司用船運粟六百斛，兩人率鄉人行四十里迎糧。民得以不死於飢亂無不

喜悅，沒人去附和浦城之亂。此後朱熹想要建立一個長久的制度，以緩解飢荒。1169年朱熹用

府里常平米六百石作為貸本，貸給農民。夏間出借，冬天償還，並納息米每石二斗。年成不

好，酌量減息。十四年後，社倉成效大著，不僅還清了作為貸本常平米，還積下倉米3100石。9

1181年朱熹將所訂的《社倉事目》呈請孝宗皇帝批准「行下諸路州軍」。此後，社倉成了農村

儲糧備荒以實物形式施行的社會救濟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初。

朱熹創辦的社倉制度，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社倉設立於農村。朱熹創辦的社倉取法於隋代義倉，《社倉事目跋語》中說：「里社有

倉，實隋唐遺法」。但無論是自漢代以來就建立的常平倉或隋代建的義倉，也許是因為成本太

高，無法普及到農村，糧倉都是設在州縣所在的城邑，「所恩不過市井情遊戲輩」，10 朱熹的

社倉僇設立於農村，能救助農村窮無助者。

二、社倉是官督民辦，義倉則為官辦。官辦有一個缺點，如果官吏避事畏法，往往眼看百姓餓

死，也不肯發糧。有時迫不得已而發糧時，囤積過久的糧食，「則已化為浮埃聚壞而不可食

矣」。11 社倉因為是民辦，不會發生這樣的問題。清人方承觀對此有深刻的觀察：「官為民

計，不若民之自為計，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城之專為備，不若鄉之多為備，故儲於鄉而不儲

於城」。12

三、社倉的倉米，平年可用來扶貧，災年可用來賑濟。社倉平年時用股米貸放收息，經營方式

取自北宋王安石的青苗法。青苗法是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把常平倉和廣惠倉的官米貸給農民，

解決農民春夏荒的困難。《社倉事目》規定：「每石量收息米二斗」，當息米積累到一定數量

後，就以息米為股本，貸給貧戶，不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用股米貸放生息，既可

「扶植生產，增強抗災的能力，又可使貧困農民免遭高利貸剝削。同時，還可使倉米年年更

新，不至霉爛變質」。13 由於社倉在平年時用股米貸放收息，使倉米能積累增加，增強抗災能

力。以朱熹經營的社倉為例，「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14

四、社倉除了正常性的用股米貸放收息，也用累積的息米賑濟無償還能力的孤老殘幼，起到扶

貧的作用。15 朱熹覺得鄉里中人，對經濟條件差的家庭，甚至於病倒的過客，都有義務施與救

濟。16

社倉是中國古代社會保障制度的一項革命性的創新。它能同時發揮平年扶貧和凶年賑災的功

能，「惠活鰥寡，塞禍亂源」。17 由於社倉備荒恤貧的功能，歷朝歷代都設法推行，一直到

1930年時國民政府還在大力推行倉儲制度。18

另外一個具有自治性質的賑災扶貧制度，是江蘇省寧屬農業救濟協會在民國20年代初期辦理的

儲押農倉。

三、儲押農倉

民國二十一年因豐收成災穀賤傷農，江蘇省寧屬農業救濟協會舉辦儲稻押款，以調劑農村金

融，平准糧價，建有儲押稻倉114處，儲押農戶三千多家，押稻二萬二千多石，貸出押款四萬

四千多元。次年經凌道揚、徐廷瑚呈請實業部，該會與中央農業推廣委員會合辦中央模範農業

倉庫，以秦淮河流域為農業倉庫區域，以寧屬農業救濟協會已辦倉庫為基礎，選定殷巷鎮、淳

化鎮等九個鎮埠為倉庫地點。農倉業務以穀物儲押為主，代辦農產運銷和加工製造、包裝。當

年建倉301處，貸款為114,987元。由創辦機關籌撥資金設農倉，由幹事負責經營。業務區內，

每設一個倉庫，組織一個農倉監察委員會，委員由各該區內經農倉認可的農業合作社幹事中，

推選代表5－7人，該委員會負責審議倉庫經營管理的各項制度。倉庫股本總額不限，股東以本

區內農業合作社社員為限，每股二元，每人不得多過十股，股東每人一權。農倉基本金至少籌

有十萬元，由創辦機關分擔五萬元，再由創辦機關募捐五萬元。農倉抵押利率，比當地放款利

率低兩厘為標準。19



農倉分專倉和分倉兩種，押款程序不同。倉庫管理區域分為5個區，各區辦事處在指定地點附

設專倉，為便利一般農民的需要，隨時都可攜稻前來抵押現款。程序是農民自行把稻運到專

倉，登記等級數量後，當面裝入麻包，加簽編號，發給儲藏證憑以押款。贖時，持押款證書贖

回原稻。各專倉都用麻袋儲藏，每袋編一號碼，十包一行，依次排列，固定位置，以便隨時檢

查。各倉均瓦房磚牆，通風無潮濕，下墊木板，並養貓防鼠，確保儲戶的抵押七八個月內無

虞。20

該協會以互助和自治的原則辦理農倉，「本會之經營農業倉庫，絕非商場之謀利性質，亦非純

粹政府舉辦之救濟行為。其最大之目的，無非領導訓練一般農民，養成合作之精神，獲得組織

之能力，起而自解自決切身之民生問題也。」21 「本會認為不僅以資金救濟農村，已完具農倉

之義務，其尤重要者，為如何訓練農民，使改變其往日各種守舊頑固自私自利態度，及選拔急

公負責之領袖，庶賴此經濟上相互關係，而開啟及解決將來復興農村進行途程上之困難」。採

用各種會議，訓練分倉農民。1、四次儲戶會議，均由全體儲戶參加。2、分區保管員會議，各

區辦事處內，全體分倉保管員參加。3、監事會議，各區監事從各分倉保管員中推選，由協會

加聘。另外凡不自行推舉代表前來請求登記調查者，雖然該村位置適當宜立分倉，也不勉強成

立。這些措施，旨在培養農民的自治精神。22

農業倉庫的作用是在豐年時，透過儲押，調節市場糧價，使不致於穀賤傷農。等到荒年時，農

民可以贖回稻穀以出售比較好的價錢。23 這種辦法，平年時，不但可保障農民利益，荒年時，

也保障不會有缺糧的情況發生，提供了有效的社會經濟保障。

儲押農倉制度和自漢朝開始建立的常平倉的作用相同。常平倉是在官府豐年時買進糧食屯積，

荒年時賣出，以調節物價。但常平倉是由官方辦理，弊端很多24。而民辦的儲押農倉，農民可

自由儲押或贖回，類似市場的運作，效果比較好。

在民國時期，另外一種廣為推廣的自治扶貧辦法是信用合作社制度。

四、自治互助的信用合作社

民國九年賑濟華北五省旱災時，梁士詒、汪大燮等發起十四個團體聯合成立華北救災總會，並

與在北京的美、比等六個外國使館組織的國際對華救災會，聯合組成國際統一救災總會。民國

十一年又成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總會設在北京，各地的華洋賑團改為分會，始為一個永久機

構。25 該會雖是慈善組織，在民國史上卻有突出的地位。

我國農村經濟之復興工作，以華洋義賑救災總會致力最早，該會自民國十年成立後，感於救災

不如防災，乃興水利以防河患，築公路以利交通，倡合作以蘇民困，藉中外人士之協力同心，

慘淡經營，頗著成效，而為我國農村經濟之復興工作，樹一良好基礎。26

華洋義賑會最突出之處，是有組織、有計劃地推行信用合作社，把它作為救災扶貧的措施。信

用合作社源於十九世紀中的德國，1846年時，德國作物欠收和飢荒，許爾志（Herman

Schulze-Delitzsch）組織了一個合作經營的磨坊和麵包店，以特別優惠的價格向成員賣麵

包。1850他又以這種精神組織了第一個信用合作社。另一個德國人，雷發巽（Friedrich

Wilhelm Raiffeisen）於1864年成立了Heddesorf合作社，幫助德國農民購買農具、種子等。27



合作社是一種獨特的儲蓄機構，不以營利為目的，而是為了幫助社員融資，以利創收。合作社

的基本特點有四個：1、民主管理；2、每個成員有一票；3、董事會由成員選舉；4、自願參

加。28

華洋義賑會辦合作社的信念也是基於自助互助的精神。「農民的事應該由農民自己去辦，別人

替他們辦，絕對解決不了農民的痛苦。敝會提倡合作，自始就採取從旁協助的態度，絕對不派

人到農村中替農民組社辦社。凡敝會指導下的合作社，都是各地農民自動組織起來的。」29 義

賑會只是指導農民自行組織，自行管理。

該會最早承認的合作社是民國十三年成立的淶水縣第一信用合作社。淶水縣在北京西北260

里，婁村位於淶水縣的西北。全村居民三千多，三分之二不識字。李庭蘭是村人信任的領袖，

民國九年旱災時與華洋義賑會委托辦理救災的淶水基督教會的美國人邵作德相識。通過邵作德

的介紹，李庭蘭對信用合作制度產生興趣，並得到義賑會的大力指導。於是李庭蘭自動在婁村

周圍三十里各村，組織居民160多人，正式成立了信用合作社。一年後因社員人數膨脹太甚，

改成六個分所，各村設一分社。農民完全是自願的，而非外力強制的參加合作社。30

合作社的創立過程分為申請、登記、承認三個階段。農民通過走親戚、趕集市、各社職員提

倡、教會牧師傳布、閱覽合作訊息，產生動機之後，由發起人向該會通信請求指導，該會寄給

印好的小冊子、空白章程和登記文件。然後各社向縣政府實業廳請求許可設立，縣裏批准後發

給圖記，即成立登記。然後由該社理事向義賑會函報登記完成，並填具該會印制的承認請願

書、社員一覽表、社員經濟調查表，提供印簽。義賑會收到以上材料後，每年定期派調查員調

查，經過至少1次以上調查後，如認為可以承認，提交合作委辦會予以承認，發給該會證書。

被承認的合作社，由義賑會每年派人調查，作成考成表，按24項標準打分，分成甲乙丙丁戊五

等。再按考成等級和承認時間長短，作為決定放款額度的標準，自300元到3000元不等。合作

社由創立到承認的過程很長，信力不堅和熱心不足會被自然淘汰。31

合作社放款用途主要分為幾大類：一是購買種籽、食物、畜料或耕種；二是購買車輛、牲畜、

修蓋房屋或置備用具；三是為償債；四是為社會上必需責任如婚喪等事；五是掘河渠堤、灌

溉、排水等事；六是為經商或織布等事。

義賑會協助合作社的底款，至民國二十一年底十年左右總數不過八萬餘元，然而該款的利用率

很高。單對河北省各社放款十年中，數目達36萬元以上，且始終沒有呆帳，也沒有訴訟，只有

幾百元由該會決定豁免。合作社大抵都有中農及貧農組織，其社員經濟狀況越平衡的合作社，

其信用越高。上海、中國、金城三家銀行民國二十年左右，分別參加放款十萬、三萬、五萬，

開創都市游餘資金向農村流動的新紀元。更重要的是，合作社帶動了農民自集資金的成長，歷

年各社農民自集資金，在全部放款總數中都佔一定的比例。

由於華洋義賑會畢竟只是一個私立救災機關，大範圍促成合作事業，必須有政府提供資金、法

律等作為後盾。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陳果夫請薛仙舟草擬《全國合作化方案》。32內務部

1930年公佈《農村合作社暫行規程》，1932年中央政治會議通過《合作社原則》，1934年國民

政府公佈《合作社法》，加上政府的推動，鄉村建設運動的很多試驗區和團體也都積極推動，

合作社急遽成長。33

合作社蘊育於1920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它和朱熹創辦的社倉一樣，起於民間團體，發展經濟

合作，恢復農業生產，進而實行農村公益等範圍更廣的自治，並非僅為解決一時之災。這一制



度後來與國民政府地方自治改革融合，參與的機關團體無數，影響深遠，1937年因戰爭而中

斷。34

1949年以後農村信用社基本上不再是以前的面目了。據〈信貸〉一文35，1958年之前，雖然基

本金是由農民入股，與農民和農業生產關係也比較密切，但是已經沒有了信用社的基本特點。

農民並非完全自願，而是半鼓動、半自願、甚至迫於形式參加的，也沒有社員代表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等整套的民主制度。信用社的職能也從為農民和農業服務變成國家銀行的代辦

處，1958年人民公社時期乾脆併入國有農業銀行。「大躍進」時期信用合作社雖然一度下放給

生產大隊，由於制度的缺陷，信用社成了基層幹部的「小金庫」。1962年信用社從生產大隊分

離出來後，又被置於農業銀行的控制之下，最終成了官辦金融組織。「80年代末從四川開始的

農村合作基金會並非由農民進行的組織制度創新，而是由鄉鎮基層政府進行的，農民同樣是局

外人。」36

90年代中央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將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分離。然而，地方金融組織的貸款條

件、程序、利率，都不利於在資金上幫助農戶借貸。其組成單位不是一村，服務對象不是一家

一戶，操作也不是成員自治，資金也不用於農村當地。反而將農村的資金經過合作社用到城

市、用到外地。結果不僅起不到支持當地經濟的作用，甚至影響當地經濟的發展。90年代之後

高利貸死灰復燃，尤其在貧困地區已經演變為農村內部嚴重的不穩定因素。「一些貧困地區農

戶50％以上因生活急需不得不借高利貸，利息高達60－249％，問題極為嚴重。」37

要恢復原來信用合作社的面貌和功能，當前信用合作社組織，可以和地方自治結合，以村或社

區為單位，以村（區）民為社員。資金來源，可參考社倉的經驗，由村集體先提供一筆資金當

本金。其業務範圍，除了正常的借貸，也必須對困難戶進行救濟。如此村民才有意願參與，才

能使自治組織發揮更好扶貧救災的功能。

五、結論

在中國，以自治的理念，有組織、有制度的扶貧，起自宋代的鄉約、社倉，歷經元、明、清，

到了民國時期，發展出儲押農倉和信用合作社制度。38 這些民間組織，充分動員了社會資源，

幫助政府解決貧困的問題。從這些民間扶貧的實踐中，我們得到了兩個啟示。

第一、扶貧是自治範疇內的一個項目。雖然扶貧是政府不可推逶的責任，但「患難相恤」是人

互助互愛精神的表現，因此也是任何有良知的人的責任。無論是鄉約、社倉、儲押農倉、或合

作社，都是前人的嘗試和努力，企圖透過道德的教化，以發揚患難相恤的精神，或藉著制度上

的改良，以更有效的辦法發揮民間的力量來達到這個崇高的目標。然而，在中國大陸普遍推行

了將近二十年的農村村民自治制度和城市居民自治制度，卻還沒有意識到扶貧救恤也是自治的

一個很重要的項目。究其因，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城鄉自治組織的產生，其動力並不是來自於社

區居民的內在要求，而是政府自上而下做出的一種制度安排。所以，無論是《城市居民委員會

組織法》、《村民委員會會組織法》這兩部國家立法，還是幾十部地方立法，以及成千上萬的

《村民自治章程》，重點都是強調村自治組織要如何維護國家的利益，遵守國家的法律政策。

然而，一般自治法規中除了規定要照顧貧苦戶外，缺乏具體的辦法來發揚或實踐患難相恤的精

神。

第二、「官為民計，不若民之自為計」。在前文，我們看到民辦的社倉要比官辦的義倉要靈活



和實際，民辦的儲押農倉也比官辦的常平倉要有成效。另外，當代信用合作社的運作，如果能

還原其自治的本質，就更能扮演推動地方建設的功能，而非成為大企業或大都市集資的工具。

這些例子都說明了以自治的方式來扶貧，效果有時會比官辦好。

附錄(一) 中國歷代救恤互助合作制度簡表39

名稱 倡創者
設立

時間
性質 儲穀來源 所在地 管理權 辦法

常平倉 三代 漢時 穀賤時以高價收

買，貴時以低價

出售，藉以平均

穀價，保護需給

者。

以公款購買穀

米

城市 官吏 略

義倉 隋文帝

時長孫

平

隋文

帝時

平均儲藏米穀，

待飢饉時發倉散

穀，以濟貧民

富者義捐，或

特別課稅，以

收集米穀

通都大

邑

官吏 略

社倉 南宋朱

熹

南宋 放米生息，積穀

備荒

由人民自動湊

集，或向常平

倉借撥穀米

鄉村 地方縉

紳

由人民自動結合，各按

其財產多寡湊集穀米，

或先由常平倉借撥穀

米，日後償還。以穀為

本，收取息米若干，夏

季貸給人戶，冬季還本

納息。年小歉，息減

辦。年大歉，不收息。

合作社 民國華

洋義賑

會等

民國

十年

代

貸款集資，用於

互助及農賑。

該會提供貸款

及社員自集款

鄉村、

城鎮

社員 由人民自動組合，向該

會申請。經政府註冊及

該會承認及考核後，由

該會貸款。人民也可自

行集款。

互助社 同上 民國

二十

年代

災民組成互助

社，接受賑款發

展生產。再發展

成合作社。

該會提供賑款 鄉村 社員 使受災農民組織互助

社，承借賑款，分配使

用，但其用途限於恢復

農事。利率月利四厘。

農倉 農業救

濟協會

等

民國

二十

年代

儲稻押款，平准

糧價。尤其在穀

賤傷農時，幫助

農戶。

設倉資金由創

辦單位籌撥。

村、市

鎮

農民、

股東

成立分倉，由該村推舉

代表三人，辦理成立及

和農倉辦理儲押手續。

稻儲藏在分倉。款由農

倉貸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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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法令匯編》，均在民國五年以前出版，是我國最早的合作專著。早期提倡者之一的薛仙舟，

曾在德國柏林大學攻讀銀行學，並在德國各地考察合作銀行，深信此制度適合中國國情。薛仙舟

和孫中山數度討論合作社問題。孫中山在《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中指出：

地方自治團體，為一政治的及經濟的組織，應以辦理合作為要事，（中略）為地方自治團體所應

者，則「農業合作」、「交易合作」、「銀行合作」、「保險合作」等事，總而言之，此所建議

之地方自治團體，不止為一政治組織，抑且為一經濟組織，近日文明各國政府之職務，已漸由政

治兼及於經濟矣。

另一推動合作社的先驅者朱進之（1888-1923），鑒於當時政府的政策及金融制度都對平民無補，

提倡便利平民資金通融，並提倡資金、消費、生產、販賣各方面都實行自行組合，設立機關，自

助互助。見註26高純淑，頁98。

29 章元善、于永滋：〈中國華洋義賑救濟總會的水利道路工程及農業合作事業報告〉，見章元善、

許仕廉編：《鄉村建設實驗》第一集（上海：中華書局，1934），頁127-66。

30 註26高純淑，頁105-106。

31 河北省當時有九百多社，政府登記頒發圖記的有七百多社，義賑會承認的只有近四百個社，其他

五百個社尚在等待承認之中。有的社數年才取得承認，有的總得不到承認。註29章元善、于永

滋：〈中國華洋義賑救濟總會的水利道路工程及農業合作事業報告〉，頁127-66。

32 註26高純淑，頁158-68。

33 鄭大華：《民國鄉村建設運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501-505。

34 註33鄭大華。

35 郭曉鳴、雷曉明：〈信貸〉，收入熊景明主編：《進入21世紀的中國農村》（北京：光明日報出

版社，2000），頁389-413。

36 同上。

37 同上。

38 附錄（一）羅列了幾種中國歷代救恤互助合作制度。

39 常平倉，見鄧雲特：《中國救荒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頁443-44。義倉、社

倉，見陸精治：《中國民食論》（上海：啟智書局，1931），頁15。合作社、互助社，見註29章

元善、于永滋：〈中國華洋義賑救濟總會的水利道路工程及農業合作事業報告〉，頁127-66。農

倉，見凌道揚《寧屬農業救濟協會23年度工作報告》，見章元善、許仕廉編：《鄉村建設實驗》

第三集，頁153-70；《中央模範農業倉庫報告》，見章元善、許仕廉編：《鄉村建設實驗》第三

集，頁17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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